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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通知了所有董事，并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以视频

及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其中董事长覃

衡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安礼如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提名覃衡德先生、刘红生先生、安礼如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议

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提名葛明先生、杨光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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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后，方可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见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容。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议

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关于修订《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根

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安

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议

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 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

细则》进行修订，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6. 关于关联方信用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持续的营运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 ADAMA 

Agricultural Solutions Ltd.（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下属一家子公司）计划向公司控股

股东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一境外子公司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美元的信贷

额度。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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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关联方 20000 万美元信用贷款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关联董事覃衡德先生及刘红生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7.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24年 5月 13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二项至第四项、第六项议

案以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第二项议案。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上述第一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第二项及第三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换

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项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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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 

1. 覃衡德 

覃衡德先生，中国公民，1970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现任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臻达先净（上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湖北红旗电缆厂副总会计师，国投

原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

总经理等职务。2004 年 7 月加入中化，先后任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业务发展部总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

书记等职务，曾任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农业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青海

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先正达集团中国党委书记、总裁，先正达集团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人力资源官，安徽荃

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执行董事，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以及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覃衡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除上文所述

在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任职外，覃衡德先生与其他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覃衡德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覃衡德先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2. 刘红生 

刘红生先生，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经营高级顾问。刘红生先生 2000 年加入中化集团，在中化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物流板块担任多个职务，并于 2016 年出任中化国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合盛农业集团董事长。2018 年刘红生先生被进一步任命

为中化集团化工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总经理。2022 年，刘红生先生被任命为先正达集团中国党委

书记、总裁，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加入中国中化前，刘红生先生曾在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中国驻

泰国大使馆任职。刘红生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后获上

海海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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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刘红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除上文所述

任职外，刘红生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刘红生先生从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

规定的情形；刘红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3. 安礼如 

安礼如先生，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化学工程、工商管理双硕士，高

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江苏麦道

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首席执行官，本公司董事长，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目前同时担任 Adama Solutions 董事及执行副总裁、安道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先正达集团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安礼如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除上文所述

在先正达集团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任职外，安礼如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安礼如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安礼如先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独立董事 

1. 葛明 

葛明先生，1951 年出生，中国国籍，于 1983 年获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西方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

资格及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现任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亚信科

技控股有限公司、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东方略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监事，北京华明富龙财会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及总经理。葛明先生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主任会计师，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合伙人、主任会计师及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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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明先生此前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自 2020 年 11 月

至今，葛明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葛明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

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葛明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葛明先生

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葛明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2. 杨光富 

杨光富先生，中国公民，1970 年出生，农药学博士，为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创新团队带

头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

华中师范大学农药化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及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院长、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助理等职务。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

主任、智能生物传感技术与健康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农药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 

杨光富先生主要学术兼职包括：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五、六届化学

化工学部委员、农业农村部农药产业发展指导专家组成员、中国化学会会士、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化学会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

会化学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

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等。自 2023 年 12 月至今，杨光富先生为本公司独立

董事。杨光富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公告日，杨光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杨光富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杨光富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杨光富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条件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